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回执单
 
 

 

报告编码:5214820230202048380

评 估 委 托 方：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机构名称： 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报告名称：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
款退还计算说明

报告内部编号： 筑矿评字【2023】第 36 号

评      估     值： 252.58(万元)

报 告 签 字 人： 王吟（矿业权评估师)

陈永达（矿业权评估师)

说明：

1、二维码及报告编码相关信息应与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系统

内存档资料保持一致;

2、本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回执单仅证明矿业权评估报告已在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评估

报告统一编码管理系统进行了编码及存档，不能作为评估机构和签字评估师免除相关

法律责任的依据； 

3、在出具正式报告时，本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回执单应列装在报告的封面或扉页位置。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目 录

计算说明正文

1. 矿业权评估机构 ......................................................................................... 1

2. 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 1

3. 工作目的 ..................................................................................................... 1

4. 采矿权基本情况 ......................................................................................... 2

5. 计算依据 ..................................................................................................... 5

6. 矿区概况 ..................................................................................................... 8

7. 计算实施过程 ........................................................................................... 10

8. 计算参数选取依据的评述 ....................................................................... 11

9. 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 12

10. 计算参数的确定 ..................................................................................... 13

11. 应退还的采矿权价款计算过程 ............................................................. 17

12. 计算结论 ................................................................................................. 17

13. 有关问题的说明 ..................................................................................... 17

14. 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19

15. 计算说明出具日 ..................................................................................... 20

16. 评估机构和计算人员 ............................................................................. 20

计算说明附表

附表 1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基本情况表；

附表 2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表；

附表 3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已动用可采储

量计算表。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计算说明附件

附件一 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

附件二 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三 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证书；

附件四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30

4578）；

附件五 《采矿权价款退还申请》（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 8

月 15日）；

附件六 《资料提供方承诺函》（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 8月

30日）；

附件七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八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历次《采矿许可证》；

附件九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9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完成退出煤矿名单的公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19年 9月 12日）；

附件十《关于注销昆明市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2021年第二批）》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 12月 9日）；

附件十一《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关闭情况说明》（石林彝族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 8月 31日）；

附件十二 《石林县下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节选（北京海地人矿

业权评估事务所，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2007年 8月 15日）；

附件十三 《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采

矿评认[2007]52号，2007年 9月 26日）；

附件十四 《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单》（云南省国土资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源厅，2009年 6月 19日）及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附件十五《〈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评审意见书》（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云国土资矿评储

字[2007]18号，2007年 1月 31日）；

附件十六 《关于〈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储备字

[2007]22号，2007年 2月 26日）；

附件十七 《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节选（云南弘

迪矿产资源有限公司，2010年 9月）；

附件十八 《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关于〈云南省石林县下部

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的评审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

心，云投审发[2011]97号，2011年 4月 18日）；

附件十九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昆明市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

报告〉评审备案的函》（云南省能源局，云能源煤炭函[2011]20号，2011年

5月 3日）；

附件二十 《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节选（四川省煤

炭设计研究院，2007年 3月）；

附件二十一《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2007年 5月 10日）。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筑矿评字【2023】第 36号

本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的委托，对“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

煤矿采矿权”退还价款进行计算。根据国家及云南省对采矿权价款退还的有

关政策规定，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价款退还计算程序，对上述采矿权

进行尽职调查、询证、收集资料和计算，现将计算情况及计算结果说明如下：

1. 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

区北京路银海元隆广场 2栋 1单元 30层 1号；法定代表人：李昌明；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337326639R；评估资格证书编

号：矿权评资[2020]036号。

2. 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评估委托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采矿权人：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6599317927C；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周荣华；注册资本：500万元整；成立日期：2012

年 7月 12日；经营期限：长期；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圭山镇普拉河村

委会下部龙村；经营范围：矿产品销售；煤炭开采。

3. 工作目的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属于 2017年云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向云

南省自然资源厅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次价款退还计算工作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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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委托方确定“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应退还的采矿权价款提供

参考依据。

4. 采矿权基本情况

4.1 采矿权登记情况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原称下部龙煤矿）于 1991年开始建矿，

其后分别于 2000年、2003年、2005年、2009年、2013年获得采矿许可证。

采矿权延续、变更情况详见下表 1。

表 1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历次采矿许可证登记变更信息表

矿山名称 采矿权人
采矿许可证

证号

证载生

产规模

（万吨/
年）

矿区

面积

（km2）

开采标高 有效期限
变更

原因

普拉河下部

龙煤矿
赵卫宏

5301000045
003 3.00 0.732 1670m～

1550m

2000年 10
月～2001年

10月

首次

登记

石林县下部

龙煤矿

石林县下

部龙煤矿
5300000310

133 3.00 0.7329 1670m～
1550m

2003年 2月～

2005年 2月

采矿

权人

变更

石林县下部

龙煤矿

石林县下

部龙煤矿
5300000530

789 3.00 0.7329 1670m～
1550m

2005年 12
月～2008年

12月

到期

延续

石林县下部

龙煤矿

石林县下

部龙煤矿

C530000200
9031120007

848
3.00 0.9852 1670m～

1450m

2009年3月16
日～2019年 3

月 16日

矿区

范围

变更

石林和源矿

业有限公司

祥和煤矿

石林和源

矿业有限

公司

C530000200
9031120007

848
3.00 0.982 1670m～

1450m

2013年1月14
日～2019年 3

月 14日

采矿

权人

变更

原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经营中涉及合伙协议纠纷，纠纷方就此向法院提起

诉讼，2012年 1月 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纠纷诉讼案件作出终审判

决，判决确认石林县下部龙煤矿为周荣华所有。其后 2013年 1月 14日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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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申请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为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办理变更登记，矿山名称

由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为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人由石

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为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周荣华独资），采矿许可证

号：C5300002009031120007848，有效期：2013 年 1 月 14 日～2019 年 3 月

14日。

4.2 采矿权有偿处置情况

2007年 8月 15日，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编制提交《石林县下

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评估目

的：处置采矿权价款；评估基准日：2007年 6月 30日；保有资源储量：320.87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243.01万吨：评估可采储量：144.92万吨；评

估结果：采矿权评估价款 279.33万元；该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已经原云南省国

土资源厅确认（云国土资采矿评认[2007]52号）（详见附件十三，P45）。

根据《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单》（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09年 6月 19日）及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凭证显示，采矿权人已于 2009

年 7月 22日、2012年 11月 2日、2013年 12月 12日分 3次缴清采矿权总价

款 279.33万元（详见附件十四，P47～51）。

4.3 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根据《石林县下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

事务所，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2007年 8月 15日），其价款评估

计算范围为原石林县下部龙煤矿 2006年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变更扩大

后矿区范围。

2006年，原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申请扩大矿区范围，矿区面积由 0.7329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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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 0.9823km2（2009年 3月实际获颁采矿许可证证载面积为 0.9852km2），

开采标高由 1670m～1550m变更为 1670m～1450m。根据《〈云南省石林县

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南省国土资

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07]18号，2007年 1月 31

日），其矿区储量核实范围与扩大后矿区范围一致。

综上，本次确定价款退还计算范围与上述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范

围一致。

4.4 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1）停产情况

根据《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关闭情况说明》（石林彝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 8月 31日），2014年由于

石泸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施工建设涉及祥和煤矿以及云南省开展 9万吨以下煤

矿停产整顿工作，石林祥和煤矿于 2014年 4月 25日停产。根据说明矿山停

产后至 2020年 1月 15日正式关闭退出期间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详见附件

十一，P26～27）。

（2）关闭注销情况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

能实施方案（2017-2020 年）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17]79

号，2017年 12月 4日），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被列为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煤矿。2019年 9月 12日，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发布《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9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完成退出

煤矿名单的公告》，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列于化解过剩产能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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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名单中。

2020年 1月 15日，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云南省能源局等相关单位对矿山已建的平硐、风井、办公生活区、主井

工业场地等进行关闭。

2020年 12月，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完成矿山生态环境修复

治理工程并通过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的验收。按照《云南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十三五”期间煤炭行业去产能关闭退出煤矿采矿许可证

注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矿管[2021]376号）要求，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于 2021年 11月注销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许可证（详见

附件九至附件十一，P24～27）。

5. 计算依据

计算依据包括法律法规及经济行为依据、矿业权权属依据、计算参数依

据等，具体如下：

5.1 法律法规依据

（1）《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6]694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财建[2008]22号）；

（3）《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

储量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号）；

（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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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

学发展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9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立即停产整顿的

通知》（云政办发[2014]19号）；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

组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8）《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

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号）；

（9）《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

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号）；

（10）《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

施意见》（云政发[2016]50号）；

（1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

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

（12）《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

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

5.2 经济行为依据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304578）；

5.3 计算参数依据

（1）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历次《采矿许可证》；

（3）《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9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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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退出煤矿名单的公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19年 9月 12日）；

（4）《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关闭情况说明》（石林彝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 8月 31日）；

（5）《关于注销昆明市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2021年第二批）》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 12月 9日）；

（6） 《石林县下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节选（北京海地人矿业

权评估事务所，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2007年 8月 15日）；

（7） 《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采矿

评认[2007]52号，2007年 9月 26日）；

（8） 《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单》（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09年 6月 19日）及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9） 《〈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评审意见书》（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云国土资矿评储

字[2007]18号，2007年 1月 31日）；

（10）《关于〈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储备字

[2007]22号，2007年 2月 26日）；

（11） 《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节选（云南弘迪

矿产资源有限公司，2010年 9月）；

（12）《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关于〈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

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的评审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云投审发[2011]97号，2011年 4月 18日）；

（13）《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昆明市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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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评审备案的函》（云南省能源局，云能源煤炭函[2011]20号，2011年 5

月 3日）；

（14）《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节选（四川省煤炭

设计研究院，2007年 3月）；

（15）《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云

南省国土资源厅，2007年 5月 10日）。

6. 矿区概况

6.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位于石林县 125°方向，行政区划属石

林县圭山乡普拉河办事处管辖。矿区地理坐标：东经 103°33′32″～103°33′11″，

北纬 24°13′10″～24°33′43″。矿区由 8个拐点坐标圈定，面积 0.982km2。

祥和煤矿矿区距石林县城 37km，距南昆线茂舍祖站 14km，东至泸西

70km，南至弥勒、开远有公路相连，交通较为方便。

6.2 可采煤层及煤质

矿区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2l）。根据地质资料显示，整个含

煤地层厚 156.46m，共含煤层及煤线 11～23 层，煤层总厚 24.84m，含煤系

数 15.88%。含稳定—较稳定可采煤层 9 层，总厚度 19.87m，可采含煤系数

12.70%，各可采煤层情况如下。

K5煤层：为矿区自上而下的第一可采煤层，井下见煤点 2个，厚度 1.20～

4.11m；深部见煤点 1个，厚度 1.50m。煤层较稳定，属薄—中厚层，煤层顶、

底板岩性为灰绿色、灰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泥岩、粉砂质泥岩，全区大部

分可采，为矿井主要开采煤层。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

K6煤层：与 K5煤层间距 7.61～11.54m，平均 10.91m。地下见煤点 6个，

厚度 0.80～1.45m，平均 1.15 米。煤层北薄南厚，平均厚度 1.15m。属薄煤

层，煤层顶、底板岩性为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泥岩。全区大部

地段可采，为矿井主要开采煤层。

K7a煤层：与 K6煤层间距 0.58～4.71m，平均 1.96m。地下见煤点 7个，

厚度 2.36～6.15m，平均 4.19m；深部见煤点 1个，厚度 3.00m。平均厚度 4.19m。

煤层顶、底板均为灰色、深灰色薄层粉砂质泥岩、泥岩；稳定煤层，北东部

较薄，F1、F4断层间中部可采，为矿井全区可采煤层之一。

K7b煤层：与 K7a煤层间距 0.60～4.91m，平均 1.34m。地表见煤点 5个，

地下见煤点 7个，厚度 0.34～1.99m，平均 1.39m。煤层顶、底板岩性为灰、

灰绿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属较不稳定煤层，为采区局部可采

煤层。

K8a煤层：与 K7b煤层间距 22.45～30.00m，平均 26.38m。地下见煤点 8

个，厚度 0.95～2.57m，平均 1.70m。煤层顶、底板岩性为灰色薄层状粉砂质

泥岩、泥质粉砂岩。为较不稳定煤层，属薄层煤，为采区局部可采煤层。

K8b煤层：与 K8a煤层间距 0.09～2.95m，平均 0.82m。地下见煤点 8个，

厚度 0.69～1.68m，平均 1.10 m。煤层顶、底板岩性为灰色、褐灰色薄至厚

层状粉砂质泥岩、粉砂岩、泥岩，为较稳定薄煤层，为局部可采煤层。

K9a1煤层：与 K8b煤层间距 5.64～14.42m，平均 8.69m。地下见煤点 8

个，厚度 0.30～1.91m，平均 0.83m。煤层顶、底板岩性为灰色、褐灰色薄至

厚层状粉砂质泥岩、泥岩。较稳定煤层，属薄—中厚层煤，全区可采，为采

区最主要开采煤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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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a2煤层：与 K9a1间距 3.50～12.54m，平均 7.97m。地下见煤点 7 个，

厚度 0.12～1.47m，平均 0.61m。煤层顶、底板岩性为灰色、灰绿色薄至中层

状粉砂质泥岩、泥岩。煤层较不稳定，属薄层煤，为采区局部可采煤层。

K9b1煤层：与 K9a2间距 3.96～10.00m，平均 7.42m。地下见煤点 3个，

厚度 0.12～1.02m，平均 0.76 m。煤层顶、底板岩性为浅灰、灰色薄层状粉

砂质泥岩、泥岩。属不稳定薄层煤，为采区局部可采煤层。

区内可采煤层中，单层煤质稳定，以低中灰煤为主少量低灰煤，为中等

—中高挥发分煤。除 K6、K7a煤层属中硫煤外，其他煤层全硫含量小于 0.50%，

均为低—特低硫煤。区内原煤发热量（Qnet,ad）均大于 24MJ/kg，属高热值

—特高热值煤。K8b以上煤层为 1/3JM焦煤，K9a1以下煤层为 JM）焦煤。

7. 计算实施过程

本次项目计算自 2023年 5月 5日至 2023年 12月 13日结束。

（1）接受委托阶段：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我公司为

“云南省省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及管理（9标段）”的中标单位，承担合

同约定服务期限内云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补缴、退还计算工作，2023

年 5月 5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与我公司签订《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

（合同编号：4530000HT202304578）。2023年 8月 29日，我公司接受云南

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

工作。

（2）尽职调查阶段：2023年 8月 30日至 2023年 9月 5日，本公司评

估人员通过座谈、电话、询证等方式与矿业权人进行交流，对该采矿权的基

本情况进行尽职调查，收集与评估对象矿床地质资料、设计资料、以往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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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资料，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检查、核对。

（3）计算阶段：2023年 9月 5日至 2023年 9月 20日，评估人员对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按照自然资源部以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分布的

有关“政策性关闭注销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政策文件规定，对本次项目应

退还采矿权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编制的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进

行内部“四级审查”，并修改、完善和复核。

（4）提交成果阶段：2023年 9月 22日，我公司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

交定稿的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

2023年 9月 28日～12月 13日，针对专家提出的审查意见，对计算说明

进行修改并对专家意见进行答复，提交修改完善后的计算说明。

8. 计算参数选取依据的评述

8.1 对价款评估报告的评述

2007年 8月 15日，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编制提交的《石林县

下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已经

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确认（云国土资采矿评认[2007]52号）。

故本次工作认为该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可以作为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相关

参数的选取依据。

8.2 对储量核实报告的评述

2006年 9月，云南富盛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编制提交的《云南省石林

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报告经原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07]18号），

并经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云国土资储备字[2007]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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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工作认为该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

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8.3 对生产地质报告的评述

2010年 9月，云南弘迪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编制提交的《云南省石林县下

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报告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组

织专家评审通过（云投审发[2011]97号），并经云南省能源局备案（云能源

煤炭函[2011]20号）。

故本次工作认为该生产地质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

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8.4 对开发利用方案的评述

2007年 3月，四川省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提交的《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方案经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登记。

故本次工作认为该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备案登记材料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

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9. 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属于 2017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

闭退出煤矿，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

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号）、《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

[2018]97号）相关规定，可以退还剩余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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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一）款规定：“矿业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

储量占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

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

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1－已动用的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并全额缴纳价款的采矿权，利用上述计算公式得

出的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即为退还价款数额。

10. 计算参数的确定

10.1 已评估备案的采矿权价款

2007年 8月 15日，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编制提交的《石林县

下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评估

基准日：2007年 6月 30日；保有资源储量：320.87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

储量：243.01万吨：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144.92万吨；评估结果：采矿权

评估价款 279.33万元。2007年 9月 26日，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云国土

资采矿评认[2007]52号”《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对该报告评估结果进行

确认。

根据《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单》（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09年 6月 19日）及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凭证显示，采矿权人已于 2009

年 7月 22日、2012年 11月 2日、2013年 12月 12日分 3次缴清采矿权价款

279.33万元（详见附件十四，P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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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可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予以确

定。

根据《石林县下部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

事务所，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2007年 8月 15日），参与评估的

保有资源储量（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为 320.87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为 243.01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144.92万吨（详见附件十二，P37～41）。

综上，本次计算确定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已评估利用的可采

储量为 144.92万吨。

10.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

储量

其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0.3.1 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1）2006年 9月 30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云南弘迪矿产资

源有限公司，2010年 9月）及其“评审意见书”和“备案证明”，截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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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30日原石林县下部龙煤矿（于 2013年变更为现“祥和煤矿”）保有

煤炭资源储量为 324.70万吨。该保有资源储量与原 2007年《关于〈云南省

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证明》备案的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 2006年 6月 30日）一致（详见附

件十八，P108）。

故本次工作确定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矿山动用资源储

量为 0。

（2）2010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25日（停产日）动用资源储量（按

照证载生产规模计算）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关于原价款评估报告依据储量估算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开采消耗资源储量

确定的规定：不能提供近期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的按证载生产规模及

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开采消耗资源量。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25日期间（3.81年）矿山《采矿许可证》

证载生产规模为 3.00万吨/年，经计算期间采出资源量为 11.43万吨。

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按经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列出的综合

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根据经评审备案的《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

井生产地质报告》（云南弘迪矿产资源有限公司，2010年 9月），截至 2010

年矿山自建矿以来，实际采出原煤 8.50万吨，损失矿量 4.59万吨，消耗资源

量 13.09万吨，采矿回收率为 65.00%（详见附件十七，P79）。

利用公式计算得：

2010年7月1日至 2014年 4月 2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17.58万吨（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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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00万吨/年÷65.00%）；

故本次工作计算确定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25日（停产日）期

间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开采动用资源储量为 17.58万吨。

（3）2014年 4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15日（关闭日）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关闭情况说明》（石林彝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 8月 31日），石林和源矿

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 2014年 4月 25日停产至 2020年 1月 15日（关闭日）

关闭期间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其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0。

综上（1）至（3）小节所述，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 2006年 9

月 30日至 2020年 1月 1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17.58万吨。

10.3.2 核定采区回采率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要求：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可以根据经评审备案的“开发利用方案”其

中设计的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

《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四川省煤炭设计研究院，

2007年 3月），于 2007年 5月 10日由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备案登记表

予以备案，设计采区回采率为 78.94%。故本次计算核定采区回采率确定为

78.94%（详见附件二十，P126）。

10.3.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7.58万吨×78.94%

＝13.8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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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海地人矿评报字[2007]第 096号，2007 年 8 月 15日），评估基准日为

2007年 6月 30日，与其依据的“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储量核实基准日 2006年 6月 30日相差 1年。“价款评估

报告”按矿山生产规模（3.00万吨/年）及计算的综合采区回采率（78.41%）

推算上述 1年期间矿山的动用资源储量为 3.83万吨，并将其在评估保有资源

储量的基础上进行扣除，得出价款评估利用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320.87万吨。

而根据《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云南弘迪矿产

资源有限公司，2010年 9月）及其“评审意见书”和“备案证明”，截止 2010

年 6月 30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为 324.70万吨，与原“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

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保有资源储量一致。

综合分析，本次工作认为“2010年生产地质报告”编制符合相关规范，

并且经过评审及备案，估算的保有资源储量可靠性相对较高，因此不参考原

“价款评估报告”考虑矿山 2006年 6月 30日至 2007年 6月 30日的动用情

况。以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2）关于采矿权人未能提供“储量核实报告”的情况说明

评估人员经与采矿权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多次沟通，采矿权人说明：由于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建矿时间长、管理不规范以及矿权转让等原

因，导致“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丢失，

经向国土部门查找亦未能找获。

本次价款退还计算工作采矿权人仅提供该储量核实报告的评审意见书及

备案证明。评估人员认为，虽然缺失储量核实报告原文，但依然可从其评审

意见书和备案证明有效地获取评估计算参数，因此本次评估计算工作仍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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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变更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资源储量作为

计算参数。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3.2 有关事项声明

（1）本次计算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

加本次计算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本次计算工作中委托人、采矿权人以及相关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有关

文件材料是本次计算的基础，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文件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3）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计算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

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

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4）本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正式提交委托人之后，采矿权人又发现

新的文件材料，可能对计算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另行委托本

公司依据新的文件材料重新计算。

（5）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并加盖评估机构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4. 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14.1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仅供委托人用于本计算说明载明的工作目

的和用途，不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14.2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

本计算说明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4.3 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本计算说明是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附表2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表

委托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矿山名称
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

款（万元）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万吨）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

储量（万吨）
退还价款数额（万元）

① ② ③ ④ ⑤＝③-④ ⑥＝②×⑤÷③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
祥和煤矿

279.33 144.92 13.88 131.04 252.58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复核人：王吟 制表人：陈永达



附表3

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已动用可采储量计算表

委托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时间
计算年限
（年）

采矿许可证
证载生产规模
（万吨/年）

采出矿石量
（万吨）

实际采区（采
矿）回采率

（%）

动用资源储量
（万吨）

核定采区（采
矿）回采率

（%）

已动用的可采
储量     

（万吨） 备注

① ② ③ ④＝②×③ ⑤ ⑥＝④÷⑤ ⑦ ⑧＝⑥×⑦

2006年9月30日至
2010年6月30日

/ / / / 0.00 / 0.00 

根据《云南省石林县下部龙煤矿矿井生产地质
报告》（云南弘迪矿产资源有限公司，2010年9
月）及其“评审意见书”和“备案证明”确定
。

2010年7月1日至
2014年4月25日 
（停产日）

3.81 3.00 11.43 65.00% 17.58 78.94% 13.88
按照证载生产规模、实际采区回采率及核定采
区回采率计算确定。

2014年4月25日至
2020年1月15日  
（关闭日）

/ / / / 0.00 / 0.00
根据《石林和源矿业有限公司祥和煤矿关闭情
况说明》（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石林
和源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8月31日）确定。

合计 17.58 13.88

评估机构：贵州筑源矿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复核人：王吟 制表人：陈永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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